
2018年综合监管一处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按照《国家安监总局关于印发安全生产监管年度监督检查计划编制办法的通知》精神，结合各属地政府、各行业部门安全生产工作实际，进一步规范各行业部门监管企业安全监管执法工作，提高安全监管执法效能，编制2018年综合监管一处安全监管执法工作计划。
1、 指导思想和工作目标

认真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安全生产领域改革发展的意见》和省委省政府、市委市政府关于安全生产工作的有关要求，突出问题导向，“推进两项建设、开展一次专项治理行动、精准实施治理工程、继续开展重点行业领域专项治理工作”，确保实现全市各行业部门主管企业安全基础得到明显改改善，本质安全水平明显提高，有效遏制各行业较大事故发生。

二、主要任务

（一）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各属地政府的安全生产工作。
（二）指导协调、监督检查各相关行业部门的安全生产工作。
（三）指导、监督重点行业部门开展安全生产检查和专项整治活动。 

三、行政执法人员数量和工作日测算

（一）综合监管一处4人
（二）总工作日
其中：1.全年总天数365天
2.双休日104天
3.法定假日11天
国家法定工作日＝365－104－11＝250日
250日×4人＝1000日
（三）其他执法工作日：
1.参加有关部门安全生产联合执法检查；实施行政许可；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和处理；安全生产举报查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登记、备案；行政复议、行政应诉；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培训；上级安排的执法工作任务等；每人约60天，共计24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24％。
2.贯彻落实上级和市局各项工作任务。每人约30天，共计12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2％。
3.重要时段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大检查。每人约30天，共计12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2％。
4.陪同上级和市局领导督导督检查等工作。每人约10天，共计4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4％。
（四）非执法工作日：
1.学习、培训、考核、会议；参加党群活动；机关值班等。每人约40天，共计16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6％。
2.检查指导下级安全监管执法部门工作。每人约20天，共计8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8％。

3.公务员法定年休假、探亲假、婚（丧）假及病、事假；每人约25天，共计100个工作日，占总工作日的10％。
（五）监督检查工作日。

总法定工作日-其他执法工作日-非执法工作日=140个工作日，每人约35天，占总工作日的14%，。

四、重点检查安排

（一）重点检查单位范围、数量、名称、行业领域

1.重点检查单位范围：相关重点行业领域主管的生产经营单位；

2.重点检查数量：20户；

交通企业5户

建筑企业5户

学校5户
养老机构2户
粮食企业3户
4.重点检查行业领域：交通、建筑、教育、民政、粮食等行业。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

重点检查企业占全年检查计划的60%。

（三）对有关重点检查单位的计划检查次数

对重点检查单位每年至少检查一次。

（4） 时间安排

    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五、一般检查安排

（一）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数量、行业领域

1.一般检查单位范围：本部门负责监督检查的重点检查单位以外的生产经营单位

2.一般检查数量：13户

3.一般检查行业领域：各行业部门主管的生产经营单位。
（二）在年度监督检查计划中的占比

一般检查占全年检查计划的40%。

（三）时间安排

2018年3月1日至2018年12月31日

                             综合监管一处

                            2018年3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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